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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需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采取行动或注意的事项 
 
 

 A. 供理事会通过的决定草案 
 
 

1. 妇女地位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以下决定草案： 

 

  纪念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 15 周年的宣言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注意到妇女地位委员会通过本决定所附的纪念第四次妇

女问题世界会议 15 周年的宣言，并决定将该宣言转递大会，供其核可。 

__________________ 

 
*
 讨论情况见第二章，第 77-7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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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纪念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 15 周年的宣言 
 
 

 我们，参加妇女地位委员会第五十四届会议的各国政府代表，在纪念 1995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 15 周年之际在纽约聚会，以便审查第

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和题为“2000 年妇女：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发展与和平”

的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成果，审查其对 2010 年举行的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关于“实现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的国际商定目标和承诺”的专题年度部长级

审查的贡献以及对定于2010年9月20日至22日举行的关于着重加速至迟在2015

年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的大会高级别全体会议的贡献， 

 1. 重申《北京宣言》
1
 和《行动纲要》、

2
 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成

果文件，
3
 以及妇女地位委员会关于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十周年的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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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欢迎在实现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方面迄今取得的进展，强调在执行

《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以及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成果文件方面依然

存在挑战和障碍，并在这方面承诺采取进一步行动，以确保它们的充分和加速执

行； 

 3. 强调充分和有效地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对于实现国际商定

的发展目标、包括《联合国千年宣言》所载目标至关重要，并强调必须确保将两

性平等观点纳入关于加速至迟在 2015 年实现所有千年发展目标的进展的大会高

级别全体会议； 

 4. 认识到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和履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

歧视公约》的义务在实现两性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方面相互强化； 

 5. 吁请联合国系统、国际和区域组织和民间社会所有部门，包括非政府组

织，以及所有妇女和男子作出充分承诺并为执行《北京宣言》和《行动纲要》和

大会第二十三届特别会议的成果作出更大的贡献。 

 

 B. 供理事会通过的决议草案 
 

2. 妇女地位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__________________ 

 
1
 《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的报告，1995 年 9 月 4 日至 15 日，北京》(联合国出版物，出售

品编号：C.96.IV.13)，第一章，第 1号决议，附件一。 

 
2
 同上，附件二。 

 
3
 大会 S-23/2 号决议；附件和 S-23/3 号决议；附件。 

 
4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2005 年，补编第 7号》(E/2005/27)，第一章，A节。 




